




收取课本费、 材料费等其他任何费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、 任何

方式超过或变相超过本通知规定的线下培训最高收费标准。

四、 培训机构应按要求做好收费信息公开，要通过网站、

收费场所、 线上应用程序、 公开媒体等途径，将学科类校外培

训内容、 教师资质、 培训时长、 收费标准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

开； 于每年6月底前将招生简章、 收费标准、教师资质等资料，

连同上一年度收入、 成本、 利润以及关联交易、 政策执行等情

况， 分别报送给当地教育、 发展改革和市场监管部门 。

五、 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，

参照执行。

本通知自2022年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九江市教育局  九江市市场监管局

2021年12月 27 日印

九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年 12 月 27 日

发九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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